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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02203.htm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印

发《进口贴息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商务主管部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务局、商务局、有关中心治理企业： 为了做好贸

易平衡促进工作，规范和加强进口贴息资金的治理，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制定了《进口贴息资金治理暂行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商务部 二ＯＯ七

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件： 进口贴息资金治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进口贴息资金的治理，发挥财政

资金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的宏观导向作用，制定本办法。 第

二条 本办法所称进口贴息是国家财政对企业以一般贸易方式

进口列入《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的产品(不含旧品)

、技术，以贴息的方式给予的支持。 第三条 贴息资金的治理

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科学治理、突出重点、利于监督的原则

，充分体现财政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第四条 商务部负责

贴息资金的规划、组织、实施、审核和治理工作。财政部负

责贴息资金的审核、拨付、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章 进口贴息

的申请条件、贴息标准与需提供的材料 第五条 企业申请进口

贴息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企业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

规的行为，无恶意拖欠国家政府性资金行为。 (二)进口产品

的，申请贴息的企业应当是《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收货单

位；进口技术的，应当是付汇凭证上的付汇单位。 (三)申请



贴息的进口产品应当是每年1月l 日至1 2月3 1 日期间已完成进

口报关；申请贴息的进口技术应当是每年1月1 日至1 2月3 1 日

期间执行合同，并取得银行出具的付汇凭证。 (四)进口产品

、技术未列入其他贴息计划。 (五)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含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治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31号)

规定的条款。 ． (六)进口《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

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项下的设备，未列入《国内投资项

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2 0 0 6年修订)》(财政部公告2 0 0

7年第2号)。 第六条 进口贴息的标准 (一)以进口额作为计算

贴息的本金。进口产品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

报关单列明的进口金额乘以固定人民币汇率计算；进口技术

的，以技术进口付汇凭证上的付汇金额乘以固定人民币汇率

计算。 (二)贴息率不高于贴息清算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

近一期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利率。 (三)财政部和商务部在年度

贴息资金总额内确定贴息系数，核定贴息金额。 第七条 企业

申请贴息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贴

息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进口用途、预

计可产生的效益等，及申报说明(见附表1)； (二)企业营业执

照(复印件)； (三)《进口贴息资金申请表》(见附表2)及电子

数据； (四)进口产品订货合同或技术进口合同(复印件)； (

五)进口产品的，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

单》(复印件)； (六)进口技术的，需提供银行出具的注明技

术进口合同号的付汇凭证(复印件)； (七)进口“鼓励发展的

重点行业’’项下的设备，需提供《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

项目确认书》(含进口设备清单，复印件)、《进出口货物征

免税证实》(复印件)及《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 以上



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第三章 申请贴息资金的程序 第八条

每年1月3 1 日前，地方企业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提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上一

年度的申请贴息材料和相应的电子数据。逾期各商务、财政

主管部门不予受理。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对地方治理企业申请贴息的材料进

行联合审核和汇总，并应当于每年3月1日前上报商务部和财

政部。 中心治理企业由集团总部汇总后，于每年3月1日前直

接向商务部和财政部提交上一年度的申请贴息材料。 第十条 

地方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中心治理企业向商务部和财政部

报送申请贴息材料包括：1．本地区、企业贴息资金申请报告

；2．《进口贴息资金申请汇总表》(见附表3)及其电子数据

；3．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有关材料。 第四章 贴息资金的审

核与下达 第十一条 财政部和商务部共同委托专门机构对地方

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及中心治理企业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

对审核后符合要求的企业下达贴息资金。 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

按照财政国库治理制度规定拨付相应资金。 第十三条 企业收

到贴息资金后，按照现行规定进行财务处珲n 第五章 贴息资

金的治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财政部和商务部共同负责进口商品

贴息的追踪问效工作。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进口贴息资金的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贴息资金及时到位，并负责于

每年5月1日前向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报送上年度贴息资金使

用报告。报告应当包括贴息资金的拨付、使用、使用效益等

情况的汇总分析和评价。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一)采取各



种不正当手段骗取贴息资金； (二)挪用或截留侵占贴息资金

； (三)拒绝有关部门依法监督、检查，或对有关部门依法监

督、检查不予配合。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有关行为

，视情节轻重，依法进行以下处理： (一)警告并责令限期改

正； (二)全额收回已取得的贴息资金； (三)被处罚的企业不

得再申请进口贴息资金； (四)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 2 7号)对相关人员或单位

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⒈企业贴息资

金申报说明。 ⒉-------年进口贴息资金申请表。 ⒊-------年

进口贴息资金申请汇总表 贴息申请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